
永湖政〔2023〕7 号

永安市大湖镇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大湖镇消防安全委员会人员的通知

各村（居）：

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现将消防安全委员会

人员调整如下：

一、大湖镇消防安全委员会组织机构

主 任：罗奕榜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 主 任：李辉锦 党委统战委员、副镇长

成 员：马玲丽 党政办主任、团委书记

吴翰华 派出所副所长

沈 伟 永安市消防救援大队参谋



谢衍富 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

赖道育 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财政所副所长

蓝光明 自然资源所所长

钟育明 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余友金 林业站站长

郑庆礼 村镇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赖世杨 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胡丕平 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赖道忠 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戴文龙 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吴承日 综合执法办公室主任

何文彪 人武部副部长、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余震燕 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

罗世强 司法所副所长

周志明 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焦方胜 社会治理办公室干部

翁 晟 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李 婷 消防所文员

游城尧 供电所所长

杨添金 卫生院院长

俞道永 初级中学校长

邱锦华 中心小学校长



赖晓丽 中心幼儿园园长

赖济景 供销社社长

钟育建 烟草站站长

黄维龙 粮站站长

各村（居）主干

大湖镇消防安全委员会下设大湖镇消防所，所长由分管领导

李辉锦兼任，副所长由消防救援大队沈伟、派出所副所长吴翰华

兼任，成员由消防专职谢衍富、派驻文员李婷、派出所民警石山

明、消防兼职陈镜屹、各村主干等组成，具体由谢衍富负责日常

工作。

永安市大湖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2 月 15 日


